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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视野广阔，题材丰富，资料翔实，对人们认识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实践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国两制，一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针。
总结香港和澳门地区实践一国两制的法制建设经验，对于发展内地与港澳的良好关系、促进祖国统一
，以及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法学理论都有重要意义。
本书全面考察了基本法实施以来港澳法制运行的状况，探讨了保持内地与港澳在法制上良好衔接的各
种因素，思考了我国两岸四地不同社会性质和不同法系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对基本法解
释、港澳法制的自我完善、两岸四地的法律冲突与司法协助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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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上述这则涉及香港法院的离婚诉讼案例，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首先就是本离婚诉讼案件中，
香港居民到中国内地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内地法院是否可以立案受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关于原在内地登记结婚后双方均居住在香港，现内地人民法院可否受理他
们离婚诉讼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中的有关规定：“对于夫妻双方均居住在港澳的同胞，原
在内地登记结婚的，现在发生离婚诉讼，如果他们向内地人民法院请求，内地原结婚登记或原户籍地
人民法院可以接受。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港澳同胞离婚诉讼特殊管辖权所作的规定。
在本案中，原告蔡文祥与被告王丽心的婚姻缔结地是在晋江，而且原告、被告及其子女均居住在香港
，从表面上看，他们都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所指的情形。
然而，中国内地法院若要受理此种案件，就必须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关条件。
而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当时情况下，内地人民法院受理双方均为香港居民的离婚案件应符合三个
条件：①婚姻关系在内地缔结；②双方均有由内地法院受理他们的离婚诉讼的请求，即双方有同意内
地法院管辖其离婚诉讼的一致意思表示；③在港澳进行离婚确有困难。
其中第三项条件“在港澳进行离婚确有困难”的司法解释本意是：港澳法院以其离婚应由婚姻缔结地
法院管辖或当事人在港澳居住未满规定的年限为理由，不受理这类当事人的离婚诉讼。
只要其中有一项条件不具备的，中国内地法院就没有管辖权。
本案中，离婚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居民，并在内地结婚，但其中一方不同意内地法院处理他们之
间的离婚问题，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说明了离婚案件双方当事人不符合“他们向内地人民法院请求
”中需要“他们双方共同提出”这一要件。
因此，中国内地法院不应管辖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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